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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青岛西海岸新区统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通知
各大功能区、镇街、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局各科室：
为进一步加强统计执法检查，区统计局建立健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动态调整机制，结合统计工作实际，对抽查事项清单进行调整，确保清单的合法性、规范性和完整性。现将调整后的《青岛西海岸新区统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公布如下,请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附件：青岛西海岸新区统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青岛西海岸新区统计局   
2022年3月25日
附件：
青岛西海岸新区统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部门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部门
	检查依据

	1
	区统计局
	对统计调查对象依法提供统计资料情况的检查
	统计数据质量检查
	提供统计资料情况，建立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情况。
	网上直报调查对象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工作需要确定
	区统计局
	《统计法》第七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资料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

	2
	区统计局
	对统计调查对象依法建立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情况检查
	
	
	
	
	
	
	
	

	3
	区统计局
	对涉外统计调查活动的行政检查
	涉外调查活动检查
	涉外统计调查活动、涉外社会调查活动
	涉外调查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区统计局
	1.《统计法》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
2.《涉外调查管理办法》第四条：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对全国的涉外调查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涉外调查实施监督管理。

	4
	区统计局
	对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的行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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